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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管理办法

第一章 管理总则

第一条 为保证护士规范化培训工作顺利开展，参照国家和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文件规定，制订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 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（以下简称“护培基地”）是护

士接受以提高临床工作能力为主的系统化、专业化的培训场所，

是护理学专业毕业生进行毕业后医学教育的主要医疗机构。

第三条 培训基地经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设立。

第二章 培训基地认定条件

第四条 基本条件。

1. 医院资质：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。

2. 教学条件。

（1）培训基地床位数与在培学员比例≥10：1，培训基地每

年招收学员数不低于 30 人；拥有满足护士规范化培训所需的师

资队伍，带教师资与培训对象比例≥1:2。

（2）临床科室设置合理，具有相应的诊疗条件和医疗设施

设备，能满足规培护士科室轮转需要，符合《重庆市护士规范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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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基地标准》和《重庆市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督导指标》要求。

（3）具有必备的临床教学场地和仪器设备，护理技能训练

室布局合理、设施设备先进、功能齐全，符合《重庆市护士规范

化培训基地标准》和《重庆市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督导指标》要

求。

（4）医院图书馆藏书具有护理专业类的书籍、期刊或医学

专业信息数据库。

3. 组织管理。

（1）成立相关管理机构，有院级领导分管护士规范化培训

工作，设立护士规范化培训管理部门，配备专人管理护士规范化

培训工作。

（2）成立相关专家委员会，负责指导、考核、质量监控等

护士规范化培训工作。

（3）建立完善的护士规范化培训制度，包括培训基地管理

办法，带教老师遴选、培训、激励及考核制度，培训质量督导制

度，学员管理及考核评价制度等。

（4）实行院级领导—护理部/科教科—科主任和护士长—带

教老师四级培训管理模式，职责分工明确。

（5）培训科室实行科主任、护士长负责制，全面负责培训

工作。科室配备有专/兼职的培训管理人员。

4. 支撑条件。

（1）能保证提供培训基地建设所需的基本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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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能为规范化培训护士提供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和福利

待遇。发放不低于 2500 元/月（不含五险）的生活补助，并发放

夜班费或值班费等相关补助。提供免费住宿或提供 200 元/月的

住宿补贴。

（3）能协调解决护士的档案管理等相关事宜。

（4）医院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医疗护理服务质量。

第三章 培训基地认定程序

第五条 培训基地的认定机构。

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认定。

第六条 认定步骤。

1. 下发通知。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培训基地申报通

知。

2. 自评。申报培训基地的医院，依据《重庆市护士规范化

培训基地标准》和《重庆市护士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》进行自评，

填写《重庆市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申报表》和《重庆市护士规范

化培训基地自评表》，并提供相应支撑材料。

3. 形式审查。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据《重庆市护士规

范化培训基地标准》和相关规定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确定

实地评审的时间。

4. 实地评审。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，依据

相关文件要求，对申报基地进行实地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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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评审结果。评审结果分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。合格

基地具备培训资格。基本合格的，应在 1 年内整改并接受复审。

不合格的 2 年后方能再次申请。

6. 公示。培训基地评审结果实行公示制度。对评审结果持

有不同意见者，可在公示期限内提出。

7. 公布。公布通过评审的培训基地名单。

第四章 培训基地管理

第七条 市护培事务办负责本市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的组织

实施和管理监督。

第八条 培训基地接受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指导，具

体做好招收录取、培训和考核等工作。

第九条 培训基地应严格按照核定的培训规模招生，不得擅

自超专业、超规模开展招生培训工作。

第十条 培训基地应按照《重庆市护士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》

加强自身建设，完善相关条件。对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立

即终止评审，且 3 年内不得再申请。

第十一条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对培训基地

进行检查和评估。对培训工作规范、培训质量优良、有创新特色的

培训基地将给予奖励；对不按照培养标准实施培训、组织管理混乱、

不能保证培训质量的培训基地，将给予批评并限期整改，对情节特

别严重或不能在限期内完成整改的，取消培训基地资格。


